
 

 

2 0 1 1年 1 1 月 2 8 日  
討論文件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在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建 議 在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建 議 在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建 議 在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開 設開 設開 設開 設 1 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編 外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編 外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編 外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編 外 職 位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律政司擬由 2 0 1 2年 4 月起，在法律政策科開設 1 個副首席政府律
師 (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第 2 點 )職位，為期 5 年。出任該職位的人員
會主管法律政策科一個專責組，處理與政制發展及選舉事務有關的法律

工作。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就開設該職位的建議發表意見。  

 

論 據論 據論 據論 據     

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目 前 情 況     

2 .  律 政 司 法 律政 策科 的工 作 主要 是就 建 議 的 政策 或法 例 是 否 符 合

《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向政府決策局和部門提供意見。該

科亦提供有關內地法律的意見和促進對內地法律的認識，並積極參與法

律改革工作。此外，該科協助制定與法律制度和法律專業有關的政策。  

3 .  法律政策科由法律政策專員領導，並由 3 名首席政府律師協助工
作。其中 1 名首席政府律師帶領法律政策課 (憲制事務 ) ( “ 憲制課 ” ) ，轄
下設有兩組，即基本法組及人權組，兩組的主管為副首席政府律師職

級。  

4 .  在律政司內，有關政制發展及選舉事務的工作可分為兩方面︰  

 ( a)  就制定憲制法律及選舉法律提供法律意見和進行研究；以及  

 ( b )  就應用現行選舉法例提供意見。  

自香港特別行政區 ( “ 香港特區 ” ) 成立以來，在數輪行政長官選舉、立法
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及村代表選舉中，前線法律諮詢的工作量 (即就應
用現行選舉法例提供意見 )持續增加，儘管有關工作量可能屬周期性
質。這些工作一般由民事法律科 (法律意見組 )的律師負責，如牽涉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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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關律師會尋求法律政策科 (憲制課 )首席政府律師的指引。另一
方面，有關發展憲制及選舉法律的工作，是由首席政府律師督導法律政

策科 (憲制課內 )各級律師，包括副首席政府律師、高級政府律師及政府
律師處理，這些工作被視為屬於基本法及人權組的職責範疇內的一部

分。  

憲制課憲制課憲制課憲制課  

5 .  法律政策科憲制課轄下基本法組和人權組的工作，分別就憲制法

律 (《基本法》 )及就人權法提供意見，以確保政府推出的新政策及法例
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此外，這兩組亦就《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四條反歧視條例和延用於香港特區的國際人權條約，提供

法律意見；協助推廣對《基本法》的認識；以及在涉及《基本法》和人

權問題的訴訟中，向政府提供法律意見和協助政府答辯。有關發展憲制

及選舉法律的工作，只是憲制課眾多職責之一。  

6 .  目 前 ，憲 制課 在發 展 憲 制 ／選 舉法 律 具 體 範疇 下履 行 的 一 般 工

作，包括就《基本法》相關條文，及就多條與選舉有關法例 (包括《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及《立法會條例》 )的修訂工作，向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提供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該局為放寬選舉廣告的規管制度而修訂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的建議。這些職責現正由該名首席政府
律師執行，由民事法律科法律意見組及法律政策科的律師提供支援。  

7 .  在新憲制架構下，憲制課現有的工作量大幅增加。此外，該課需

要考慮的法律問題甚為嶄新和日趨複雜，提供意見的時限亦愈來愈緊

迫。憲制課有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向當局提供充足和有效的支援，以處

理與憲制發展有關的新挑戰及即將出現的改變。  

預 期 對 法 律 意 見 的 需 求 顯 著預 期 對 法 律 意 見 的 需 求 顯 著預 期 對 法 律 意 見 的 需 求 顯 著預 期 對 法 律 意 見 的 需 求 顯 著 增 加增 加增 加增 加     

8 .  《基本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規定，根據香港

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達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最

終目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 “ 全國人大常委會 ” ) 在 2 0 0 7 年
的《決定》，已明確了普選時間表：香港可在 2 0 1 7 年普選行政長官、
2 0 2 0年普選立法會。  

9 .  政府 2 0 1 0年提出的建議方案，充分借助民選區議員的廣闊民意基
礎，提升 2 0 1 2 年兩個選舉辦法的民主成分，這方案在 2 0 1 1 年 1 1 月
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開始實施，並為 2 0 1 7 及 2 0 2 0 年的普選模式鋪路，
預計香港的民主發展會繼續向前邁進。  

1 0 .  與政制發展有關的工作，特別是如何達至《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所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行政長官的最終目標，是一項重要而嚴肅的任務，可能涉及日益複雜的

憲制法律事宜。從法律政策的角度來看，這項工作需要由一組由適當級

別的法律人員專責處理。我們預期，在確保建議的措施、政策或所需法

例修訂向前邁進以達至最終目標的過程中，對法律意見的需求將會十分



殷切。法律政策科現有人手不足以應付這方面的需求，因此需要新增資

源。  

就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的 工 作就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的 工 作就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的 工 作就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的 工 作     

1 1 .  正如上文所述，我們需要就現行選舉法例如何應用在各級選舉提
供法律意見及服務。這工作的需求不斷上升，預期未來工作量仍會持續

增加。民事法律科法律意見組現設有 1 名高級政府律師處理這方面的工
作，其中包括就多條與選舉有關法例的詮釋和應用，向選舉管理委員

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選舉事務處、民政事務總署及廉政公署提供法

律意見。   

1 2 .  上述法律意見和服務的需求，在選舉年更會攀升，包括就劃定地
方選區／區議會選區分界準則提供法律意見，以及出席審裁官／選舉主

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簡介會。在選舉期間，對律政司人員就候選人參選資

格提供法律意見、出席候選人簡介會，以及就關於選舉程序的投訴提供

法律意見的需求亦會增加。  

1 3 .  以最近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為例，律政司有 3 名政府律師 (包括法律
政策科的首席政府律師、以及法律意見組 1 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下文第
1 4 段所述的編外職位 )和 1 名高級政府律師 )在 2 0 1 1年 1 1 月 6 日的區
議會選舉投票日，擔任中央指揮中心總部隊伍的成員，為 1 8 區民政事
務處的選舉主任或助理選舉主任即時提供法律意見及支援。該日另有

1 8 名政府律師擔任助理選舉主任 (法律 )，為 1 8 區投票站提供法律意
見。在選舉之後，預期律政司亦會收到大量就下列事宜提供法律意見的

要求：選舉呈請、向合資格候選人給予資助、在等候警方／廉政公署調

查期間損毀競選資料，以及候選人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申請寛免令等。  

1 4 .  鑑於在應用現行選舉法例和籌備 2 0 1 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
方面的法律意見服務需求增加，我們已在 2 0 1 1年 1 0 月 1 日增設 1 個
副首席政府律師編外職位，為期 6 個月，以就這方面工作提供所需的首
長級支援。  

建 議 開 設建 議 開 設建 議 開 設建 議 開 設 1 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 位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 位  

1 5 .  為了向當局提供具成效和有效率的法律支援，以推動香港民主發
展及訂立 2 0 1 7 及 2 0 2 0 年普選模式這項既重要又敏感的工作，我們建
議成立 1 個專責組 (暫名政制發展及選舉組 ( “ 該組 ” ) ) ，以應付這方面持
續及預計的個案量。  

1 6 .  該組會由 1 名副首席政府律師領導，並由 1 名從民事法律科內部
重行調配到法律政策科憲制課的高級政府律師提供協助。從運作角度來

看，把前線提供法律意見職能和處理政制發展問題的工作，合併入同一

組內，並由 1 名首長級人員專責處理，可產生良好的協作效應。這個重
組安排，可讓有關人員在執行其職務時作更全面考慮，並有助發展法律

專業知識和確保這方面的工作持續推行。  



1 7 .  該名副首席政府律師主要負責向當局提供政制發展及選舉事務的
法律意見。出任該職位的人員須就上述重要工作專責提供法律支援及服

務，包括就法律事宜進行研究和提供意見，以及就立法建議提供意見；

亦須在有需要時協助當局向行政會議、立法會或其他委員會解釋與政制

發展及選舉有關的立法建議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有關工作涉及重要議

題，需要由一組適當職級的人員專責處理。負責人員須對選舉法、憲制

法律和人權法這方面的法律，有深入的理解。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應由屬

首長級的資深律師處理。  

1 8 .  副 首 席 政 府律 師作 為 該 組 主管 ，會 負 責 督 導轄 下的 高 級 政 府 律
師，就現行選舉法律及有關的立法建議向相關決策局和部門 (包括選舉
事務處 )提供法律意見及支援。副首席政府律師還須督導該高級政府律
師工作，確保在民政事務總署進行鄉郊選舉檢討工作時，提供具成效和

有效率的法律支援和服務。該組亦會處理與選舉後的覆檢、投訴及上訴

事宜有關的法律問題以及在有需要時與有關決策局合作，跟進相關修例

工作。  

1 9 .  多年來，有關政制發展及選舉事務的諮詢服務需求一直增加。隨
着香港朝向普選這個最終目標進發，預期這需求會持續不斷。我們預計

憲制課須適時提供大量極為複雜的法律意見，實在甚有需要成立一個專

責組，以加強人手處理不斷增加的工作，以免該課人手更加緊絀。  

2 0 .  我們預期，由 2 0 1 2 年 4 月至 2 0 1 7 年 3 月這 5 年間，是訂立
2 0 1 7 年普選模式及制定相關法例的關鍵期。在基本工作完成後，便應
檢討該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的長遠需要。就政制發展及選舉事務來說，

2 0 1 7 年理應是檢討我們工作量的適當時候，包括檢討是否需要調整我
們法律隊伍的結構。因此，我們建議由 2 0 1 2年 4 月起開設該副首席政
府律師職位，為期 5 年，並在 2 0 1 6年檢討需否繼續保留。  

職 級 審 訂職 級 審 訂職 級 審 訂職 級 審 訂     

2 1 .  鑑於這個課題十分重要，加上有關的法律工作涉及高度專業和專
門範疇，負責人員須具備選舉法、憲法和人權法的專業知識，因此，擬

設職位的職級應定於副首席政府律師級別，以反映所需具備的知識和經

驗，以及所承擔的職責。我們建議由 2 0 1 2年 4 月起開設該副首席政府
律師職位，為期 5 年，然後在 2 0 1 6年因應運作需要檢討是否需要該職
位。  

2 2 .  擬設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的職責說明載於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顯示擬議變動的
組織圖則載於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  

 

其 他 方 法其 他 方 法其 他 方 法其 他 方 法  

2 3 .  我們沒有可行的其他方法。除開設 1 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的建
議外，我們曾考慮重行調配人員的方法，但認為並不可行。如要以現有

人手資源應付這些新工作需求，定會嚴重阻延和削弱其他主要服務。政



制發展和選舉事務日趨複雜，如果沒有這名副首席政府律師人員帶領該

組，法律政策科現有的首長級人員編制，將不足以經常有效應付對這方

面法律意見顯著增加的需求。  

    

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     

2 4 .  按薪級中點估計，在律政司開設該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的建議所
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為 1 , 6 1 1 , 6 0 0元。至於所需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
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則為 2 , 2 5 7 , 0 0 0元。  

2 5 .  此外，實施這項建議須同時開設 1 個有時限的一級私人秘書職
位，為期 5 年，為建議開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提供支援。按薪級中
點估計，這個職位的年薪開支為 3 2 4 , 3 6 0 元，而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
額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則為 4 6 8 , 0 0 0元。  

2 6 .  我們會在 2 0 1 2 - 1 3 年度及其後財政年度的預算內預留所需款項，
支付建議開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及一級私人秘書職位所需的開支。  

 

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     

2 7 .  請委員就這項建議提出意見。如建議獲委員支持，我們會向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提交人手編制建議。  

 

 

律政司  

2 0 1 1年 1 1 月  





 

1 

 
 

法律政策科現行法律政策科現行法律政策科現行法律政策科現行和和和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法律政策專員法律政策專員法律政策專員法律政策專員  
1 名律政專員名律政專員名律政專員名律政專員  

首長級首長級首長級首長級(律政人員律政人員律政人員律政人員)薪級第薪級第薪級第薪級第 6 點點點點  
 
 
 

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 

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 

1名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3 點 

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 

1名名名名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一般法律事務) 

1名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3 點 

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法律政策課(憲制事務憲制事務憲制事務憲制事務) 

1名名名名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副法律政策專員(憲制事務憲制事務憲制事務憲制事務) 

1名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3 點 

人權組人權組人權組人權組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人權組人權組人權組人權組)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2 點 

基本法組基本法組基本法組基本法組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基本法組基本法組基本法組基本法組)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2 點 

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1)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2 點 

 
中國法律組中國法律組中國法律組中國法律組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中國法律中國法律中國法律中國法律)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2點 

 
法律改革委員會副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副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副秘書法律改革委員會副秘書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 2 點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說明： 
 

- 擬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一般法律政策組(2) 
 

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一般法律政策) 

1名助理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1點 

 

政政政政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政政政政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制發展及選舉組) 

1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第2 點 

 


